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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7 月 13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中山南路 119 号 15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09,096,626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768,363,00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40,733,62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40.1663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583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58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

召开。 公司董事长潘鑫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4 人，出席 4 人，非执行董事刘炜先生、吴俊豪先生、周东辉

先生、李翔先生、夏晶寒女士、许建国先生，独立董事陶修明先生、靳庆鲁先生、许志
明先生和职工董事陈晓波先生均因公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2 人，监事会主席张芊先生、监事黄来芳女士、佟洁
女士、刘文彬先生、尹克定先生、吴正奎先生和职工监事姚远先生均因公未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如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
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以及高伟
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762,953,357 99.8046 5,409,647 0.1954 0 0.0000
H 股 37,092,579 91.0613 3,641,043 8.938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00,045,936 99.6778 9,050,690 0.322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A 股 2,762,842,057 99.8006 5,520,947 0.1994 0 0.0000
H 股 37,092,579 91.0613 3,641,043 8.938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799,934,636 99.6738 9,161,990 0.3262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员 工 持 股
计划（草案 ）》及摘要
的议案

649,944,339 99.1745 5,409,647 0.8255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雅娜律师、王双婷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3 日

A 股代码：601238 A 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0-058
H 股代码：02238 � � H 股简称：广汽集团
债券代码：122243、113009 债券简称：12 广汽 02、广汽转债

191009 广汽转股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管人员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期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董董及高管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曾庆洪先生、冯兴亚先生、吴松先生、陈茂善先生、李少先生、王丹女
士、陈汉君先生及眭立女士经股权激励行权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672,709 股，占本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约 为 0.0456%（以 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收 市 后 总 股 本
10,237,925,071 为基数计算）。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根据 2019 年 12 月 18 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拟根据《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的规定合计减持不超过
1,168,176 股；截止本次减持期间届满，实际减持 749,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约为 0.0073%。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曾庆洪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867,000 0.0085% 其他方式取得：867,000 股

冯兴亚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731,533 0.0071% 其他方式取得：731,533 股

吴松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712,300 0.0070% 其他方式取得：712,300 股

陈茂善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716,368 0.0070% 其他方式取得：716,368 股

李少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712,267 0.0070% 其他方式取得：712,267 股

王丹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713,668 0.0070% 其他方式取得：713,668 股

陈汉君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39,220 0.0014% 其他方式取得：139,220 股

眭立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80,353 0.0008% 其他方式取得：80,353 股

注：

1、表格中持股比例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收市后总股本（10,237,925,071）为
基数计算。

2、表格中“其他方式取得”均为“股票期权行权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及高管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曾庆洪 160,000 0.0016% 2020/1/13～
2020/1/13

集中
竞价
交易

12.26－
12.34

1,964,0
00 已完成 707,000 0.0069

%

吴松 178,000 0.0017% 2020/1/13～
2020/1/14

集中
竞价
交易

12.06－
12.31

2,165,2
03 已完成 534,300 0.0052

%

陈茂善 179,000 0.0017% 2020/1/14～
2020/1/14

集中
竞价
交易

12.28－
13.35

2,199,2
78 已完成 537,368 0.0052

%

李少 178,000 0.0017% 2020/1/13～
2020/1/13

集中
竞价
交易

12.35－
12.35

2,198,3
00 已完成 534,267 0.0052

%

王丹 20,000 0.0002% 2020/1/22～
2020/1/22

集中
竞价
交易

11.15－
11.15 223,000 已完成 693,668 0.0068

%

陈汉君 34,000 0.0003% 2020/1/14～
2020/1/14

集中
竞价
交易

12.30－
12.30 418,200 已完成 105,220 0.0010

%

注：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冯兴亚先生、眭立女士未实施减持。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7/13

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科思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２，８２２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８０３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与
民生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８２２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３０．５６元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６９３．２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６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２８．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股数的４０％。

科思股份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３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科思股份”Ａ股１，１２８．８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包
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６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４，８４８，９１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０８，３６７，９６６，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２１６，７３５，９３２个，配号起
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２１６７３５９３２。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９，６００．２８０４７倍，高于
１５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的５０％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８２．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１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５３９．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９０％。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４３６８１５３％，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２６６．７９１３２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

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２０３栋３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５日（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南京科思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昊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2,040.7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07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040.7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24.45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16.2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0.41元/股。

申昊科技于2020年7月13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申昊科技”股票816.25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7月15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7月15日（T+2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
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
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0年7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
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861,520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87,324,410,500股， 配号总数为174,648,821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7464882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698.24325倍，高于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04.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836.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10324924%，申购倍数为4,754.5482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7月14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3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年7月15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

特别提示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0年 5月 14日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1172号文同意注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841.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726.15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15%。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
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26.15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15%，未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880.4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1,234.4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6.25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0年 7月 13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震有科
技”股票 1,234.45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年 7月 15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6.25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
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 7月 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年 7月 16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
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
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0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
任，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
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519,657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47,191,488,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615832%。
配号总数为 94,382,976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94,382,97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822.88 倍，超过 100 倍，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0%（即 411.5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468.9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45.9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8781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0年 7月 14 日（T+1 日）上午 8:0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
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14 日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958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0-05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9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0 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
申请。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
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五、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25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优先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1391 号）。中国证监会核准本行在境外发行不超过 3 亿股优先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完成发行后的优先股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核准本行

境外发行的优先股在触发事件发生时强制转换为普通股， 转换后的普通股可在香
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本行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有关批复的要求及本行股
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368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2020-025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8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20 － 2020/7/21 2020/7/2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21 日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125,632,068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8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0,050,565.44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0/7/20 － 2020/7/21 2020/7/21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国
宏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按规定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
（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的税率计
征个人所得税。

（2）对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
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 的规定， 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
0.008 元），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72 元人民币。 如有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RQFII）股东，参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税率办法执行。 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属《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 元，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
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联系电话：07715520235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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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300,000,00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0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28 号）批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00,000 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5.42 元。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中信建投”，股票代码 601066.SH。首次公开发行
完成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7,646,385,238 股，其中 5,985,361,476 股为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78.28%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规定， 上述
5,985,361,476 股限售股中，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云投资”1）所
持有的 300,000,000 股限售股的锁定期为根据公司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
及持股日起满 48 个月孰长原则确定，据此，上述股份将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起上市
流通。

1 曾用名为 " 西藏山南世纪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及限售股股东变化情况
自 2018 年 6 月 2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来， 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
本变更为 7,646,385,238 股， 其中 5,985,361,476 股为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8.28%。 其中，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合计
464,375,185 股限售股已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
售股为 5,520,986,29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2.21%。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腾云投资
所持有的 300,000,000 股限售股的锁定期根据公司 A 股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及持
股日起满 48 个月孰长原则确定，上述股份将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起上市流通。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 腾云投资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

股份的承诺如下：
腾云投资承诺自持股日起 48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 自公司 A 股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将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审慎性监管的相关
要求及《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工作指引第 10 号———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
更》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根据孰长原则确定持股期限；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
定未来发生变化的，其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持股期限。

（二）有关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日，腾云投资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

从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持续督导机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

认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限售
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发行前所做出的承诺。 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持续督导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申请无异

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300,000,000 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0 日
（三）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
管理中心 2,684,309,017 35.11 0 2,684,309,017

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2,386,052,459 31.21 0 2,386,052,459

3 西藏腾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00,000,000 3.92 300,000,000 0

4 上海商言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50,624,815 1.97 0 150,624,815

合计 5,520,986,291 72.21 300,000,000 5,220,986,291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实际减持股份时除需遵守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

的减持相关承诺外， 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类型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股）
本次上市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国家持股 2,386,052,459 31.21% 0 2,386,052,459 31.21%
国有法人持
股 2,684,309,017 35.11% 0 2,684,309,017 35.11%

其他内资持
股 450,624,815 5.89% -300,000,000 150,624,815 1.97%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合计

5,520,986,291 72.21% -300,000,000 5,220,986,291 68.29%

无限
售条
件的
流通
股份

A 股 864,375,185 11.30% +300,000,000 1,164,375,185 15.22%
H 股 1,261,023,762 16.49% 0 1,261,023,762 16.49%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合计

2,125,398,947 27.79% +300,000,000 2,425,398,947 31.71%

股份总额 7,646,385,238 100.00% 0 7,646,385,238 100.00%
注：上表尾差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七、上网公告附件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3 日


